
多次上门讲情，要求减免，并长期拖欠罚款不

交，严重干扰了控购纪律的执行。在县领导的

支持下，我们对这一案件进行了停拨事业经费

的严肃处理，对全县震动极大。两年多来，我

们共查处违纪案件28起，罚款515 00元，补交

附加费7 400元，没收旧吉 普 车 1 辆，做到违

纪案件件落实，处罚决定项项兑现。由于我们

对违纪严惩不贷，促使我县违章事件大幅度下

降。
“防”，即防息于未然。我们在控购管理

中，经常加强与各单位控购专管员的联系，发

现违纪苗头，立即采取措施，防患于未然。去

年 4 月，据举报，林业局派人去广东购买旧的

进口小轿车，并打算认罚。我们立即登门宣讲

控购政策，并严肃申明，对明知故犯者，除没

收小车外，还要给予领导应有的处分。由于我

们态度坚决，他们只 得立即 发电 报召回采购

员，及时制止了这一违纪事件的发生。
“人”，就是抓控购队伍建设。控购工作

有许多具体事情要做，诸如控购政策的执行、

指标的管理、购物计划的审批、专控商品的申

报、辅助帐的建立、报表的报送、控购信息的

反馈等，都必须落实到人。否则，控购管理只

是一句空话。为此，我们在控购工作中，突出

抓人员的落实。通过县政府发文，在县以上行

政、企业、事业单位，聘请控购专管员95人，

进行业务培训、赋予权利与义务。从而，形成

了一个严密的监督网，控购 管 理 也 落实到人

了，建帐面由过去的17.8%，提高到97 %；报

表报送率由过去的5%，提高到95.5 %，并基本

上做到了及时、准确。同时信息也得到了及时

的反馈，使控购工作由事后监督转变为事前和

事中监督。使得某些单位的财会人员过去弄虚

做假、欺上瞒下，共同对付控购办，现在互相

配合，共同把关，大力支持控购办。特别是加

强了指标管理。如县农机局控购专管员在指标

管理中，采取内部调剂设备、推迟小车维修、

加强用车管理、严格支出审查，1989年共节减

支出11 734元，其中购置费比 上年下降75.1 %。

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
管理采取“五专”

控购效果明 显

张松仕湖北省钟祥县财政局

1990年以来，钟祥县财政局认真贯彻执行

治理整顿的方针和国务院关于从严控制社会集

团购买力的《紧急通知》 精神，结 合 本县实

际，把控制社会集团消费作为紧缩财政的重要

内容，采取 “五专” 措施，并狠抓落实，收到

明显效果。截至去年11月底，全县社会集团消

费支出600万元，比上年同期下降40%。其“五

专” 措施是：

一、实行专帐管理。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：一

是确定指标。他们根据每个单位前三年社会集

团消费平均支出情况，分别确定下降幅度，确

定当年的支出基数指标，再在基数指标内从严

控制。二是建立专帐。按照规定，全县凡属社

会集团购买力管理范围的支出，每一个行政、

事业、企业单位的财会人员都要如实记入社会

集团购买力辅助帐，以便随时掌握指标执行情

况。三是按时报表。财政局规定：社会集团购

买力报表同其他报表一样，坚持月报、季报、

年报制度，分别报送所在地区的县、乡财政部

门。四是及时培训。县财政局先后两次举办有

行政、事业和企业单位财会人员参加的 “建立

辅助帐培训班” ，接受培训人员达200多人次，
为真正登记辅助帐奠定了基础。

二、实行专营管理。为了便于直接管理，

减少控购方面的跑、冒、滴、漏现象的发生，

他们在县直和22个乡（镇）分别确定了27家商

店为 “专控商品商店” ，对32种专控商品实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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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点供应。非 “专控商品商店” 不得向控购对

象销售专控商品。
三、实行专用发票管理。凡 “专控商品商

店” 销售专控商品必须统一使用由县财政局加

盖有戳记的专用销货发票。非专用发票不得记

入社会集团购买力辅助帐。
四、对专控资金实行专户管理。为了有效

地监督专控资金按计划使用，防止乱拉资金套

购专控商品，县乡财政部门设立专户，对购置

专控商品的资金实行专户 储 存管 理。其程序

是：首先单位将专控资金有计划地存入财政专

户，在单位提出购置专控商品的申请后，县或

乡财政部门根据申请单位的存入资金和计划指

标情况予以确定，同意购置时，就签发 “准购

证”，单位持 “准购证”即可到专控商品商店

购买。对不按上述要求程序办理的单位不予审

批，无 “准购证” 者专控商品商店不予销售。
五、落实专人管理。为了把上述具体方案

落到实处，县财政局配备专人，成立了控制社

会集团购买力办公室，专门负责 管 理 控 购工

作，并在全县乡镇财政所建立了必要的控购管

理网络。
严格的管理程序，堵住了违纪违规问题的

发生。在1990年里，他们对全县控购工作进行

了两次检查，均未查出违反 “五专”管理办法

的事件。

书
评

一部成功的 佳作——《魂系青山 》

纪 言

《 魂系青山》，是论述原中共中央监察委

员会驻财政部监察组组长喻杰同志光辉业绩的

长篇报告文学。原载于湖南省岳阳市《洞庭湖》

文学杂志1990年第 4 期，后由财政部复制发送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财政厅（局），作为财

政战线广大干部的学习材料。
《魂系青山》的主人公喻杰同志，是一位

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、中央副部级

干部。他在皓首之年离休之后，不在北京条件

优越的部长楼里颐养天年，而是回到偏僻山区

他的桑梓之地定居，与乡亲们胼手胝足整整二

十个年头，表现了一个党的高 级 干部 能上能

下、能官能民的高尚品格。他虽居山村，犹胸

怀天下，常策杖于田土山水之间，往来于乡亲

群众之中，带领家乡人民 修 建电 站，植 树造

林，开发山区经济。他身体力行，反腐倡廉，
谆化风气，为人民排难解忧，鞠躬尽瘁，死而

后已，实践了一个老的共产党员的人生价值在

于追求，在于奋斗，在于贡献。
《魂系青山》的作者张步真同志，长期在

基层工作，为写好这篇报告文学，追踪喻杰同

志有十五年的时间，进行了大量的采访，积累

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，在喻杰同志逝世一个多

月后即完稿成篇。“追 访 十五 载，成书 十八

天”，堪称文学创作中的一段佳话。
《魂系青山》是一部纪实文学，主题鲜明，

艺术上也颇具特色。它的感人的故事歌颂了喻

杰同志立党为公、无私奉献、清正廉明的高尚

品格；它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喻杰同志刚直、

质朴、风趣的精神风貌；它如实地反映了喻杰

同志与乡民们生生死死的鱼水情意；为我们艺

术地再现了一个真正体现共产主义精神的光辉

的学习榜样。《文艺报》曾为《洞庭湖》 杂志

发表《魂系青山》召开座谈会，与会同志一致

认为：“《魂系青山》是一部成功的、催人泪

下的佳作。它如实地写出我党的本质，这是时

代赋予文学的主题，是人民迫切需要的主题。”

2 月 4 日是喻杰同志逝世两周年，作此短

文谨向读者推荐这部佳作，以眙纪念，聊寄哀

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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